花蓮縣議會約僱人員職缺刊登網路徵才通報
一、機關名稱：花蓮縣議會
二、職稱：約僱人員(A01)
三、辦公地點：花蓮市府前路23號。
四、工作項目：1.負責處理會史館各項資料蒐集及整理、編排等工作。
2.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五、約僱期限：自實際到職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

六、資格條件：

（一）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，或高中（職）畢業，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6個月以上或2年以上經驗。
（二）工作認真負責，品行端正，操守清廉，身心健康，無不良嗜好及酗酒習慣，注重行政倫理，具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，能配合本會公務需要調整工作勤務。

（三）迴避條款：無「公務人員任用法」第26條、28條、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及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21條第1項等相關規定情事者。
七、相關訊息：

（一）報名期限：自即日起至115年2月9日下午5時止。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於報名期限內完成線上、通訊或親自到場報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郵寄住址「花蓮市府前路23號  人事室收」。
（三）甄選方式：初審合格者，擇優通知面試。
（四）名額：正取1名，備取1名。
（五）薪酬：五等280薪點，每月新臺幣39,564元（須自付勞、健保及勞工退休金自付部分等費用）。
（六）聯絡人：李先生，電話：（03）8226111轉1130。

（七）報名應繳資料及證件(請以A4格式依序裝訂)：
1、甄選報名表（請貼妥照片）及切結書各1份。（請至本會網站http://www.hlcc.gov.tw最新消息下載表格）

2、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、最高學歷證件（請送影本註記資料正確無訛並簽章，任用與否均不退件）影印本各1份。
3、相關工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。
（八）錄取人員先行試用一個月，視工作表現是否稱職。

（九）其他：證件經審查後不予退還，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(未獲通知面試或錄取之應徵者如需返還書面資料，可附回郵信封俾利郵寄)。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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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備  註:以上資料「※」欄內無者免填。
切 結 書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報名參加花蓮縣議會約僱人員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，本人願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或由本會依規定予以解僱，並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：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，並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、第28條各款之情事。
二、與本會議長及業務主管無配偶及三親等血親、姻親之關係。
三、確無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及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21條第1項等相關規定情事者。
此致
花蓮縣議會
立切結書人： 
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字號：
住 
址：
電    話：
中華民國115年  月  日
